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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3 月,中鼎华盛建设工程(陕西)有限公司在

工地现场办公楼卫生间给排水施工时采购并安装

侵犯科勒商标专用权的卫浴洁具;该批次产品标识

为科勒卫浴洁具是当事人从广东科尼奥卫浴实业

有限公司采购的,进货发票显示以上卫浴洁具的进

货价为 34800 元 (3 个 KOHLER 马桶 (型号为

K-23188T-NS-0);21 个 KOHLER 台 盆 ( 型 号 为

K-2215T-M-O);15 个 KOHLER 小 便 斗 ( 型 号 为

K-21841 T-EW-O);21 个 KOHLER 水龙头(型号为

K-72886T-CP))。上述卫浴洁具的结算价为 40830

元 

 

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商标

法》第六十条第

二款之规定，责

令当事人立即停

止侵权行为，并

对当事人作出如

下行政处罚： 

1、没收侵权马桶

2 个； 2、没收

违法所得 40830

元 ； 3 、 罚 款

30000 元，罚没

共计 70830元。 

 

2024年 2月 22日向当事人送

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(西市监处罚

﹝2024﹞0090号)。 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

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

缴至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农业银

行、中国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、西

安银行的指定账户（陕西省非税收

入待解缴科目），也可通过微信、

支付宝扫描《陕西省政府非税收入

电子缴款通知书》二维码方式直接

交款，或者通过预留手机号码接收

陕西省财政厅“短信通知”缴款方

式缴纳,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

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依

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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